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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-Voting執行階段共「提案檢核」、「提案初審」、「提案討論」、

「形成選項」、「宣傳準備及上架」與「投票、結果公布執行」6大階

段（如下圖），各階作業重點依序分述如後。 

 

圖 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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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案檢核階段 

（一）提案人及提案方式：包含行政機關提案與非行政機關提案二種。 

1.行政機關提案：行政機關提出i-Voting提案應填具提案計畫書（表件

及參考原則如附件1）及相關資料函報本府（研考會收件），並同步

於i-Voting系統新增提案上架。 

2.非行政機關提案：提案人可針對本府各項市政建設發展、行政措施規

劃等公共事務議題提案，提案方式為進入臺北市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

與平臺（以下簡稱本府參與平臺）「i-Voting提案」區填寫提案計畫

書提案，經檢核通過後開放附議，提案需於45日內累計附議達1,500

則以上，始可進入後續階段。檢核方式與標準如附件2。 

（二）撤案： 提案人得於提案初審決定（審查會議提案初審決定當日）

前撤回其提案，當提案完成提案初審決定時，不得撤案。 

行政機關應以正式公文函送本府提出撤案申請；非行政機關於本

府參與平臺登入提出撤案申請。基於資訊公開原則，撤回之提案

仍公開於i-Voting系統或本府參與平臺「i-Voting提案」區，提供

民眾瀏覽查詢。 

 

二、提案初審階段 

（一）審查會議成員遴選與會議召開 

本府（研考會）於收受行政機關提案計畫書或非行政機關完成附議

之提案計畫書20日內，成立並召開審查會議進行初審。成員組成與產生

方式依作業要點規定辦理(審查表如附件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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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會議召開應有過半數成員出席，始得開會；提案通過與否及相

關附帶決議，應獲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同意。審查會議成員如為提案人

或相關利害關係人，應行迴避不參加提案審查。 

議案主責機關應派員列席審查會議，就提案內容提出說明；如為非

行政機關提案，由研考會邀請提案人出席會議說明提案。 

（二）審查會議初審結果公布與後續辦理方式 

研考會應於審查會議結束簽奉核可後公布會議紀錄，並將初審結果

通知提案人及議案主責機關。 

1.行政機關提案：議案主責機關應依建議事項調整提案計畫書，並於審

查通過30日內，於i-Voting系統更新初審結果及上傳提案計畫書與相

關參考資料。 

2.非行政機關提案： 

初審結果由本府（研考會）將會議紀錄通知提案人及議案主責機關，

並於i-Voting系統及本府參與平臺公布審查結果。 

(1)初審結果為「通過」： 

A.議案主責機關需於20日內（收到會議紀錄當日起算）與提案人聯繫討

論其提案內容，取得共識，並得視需要及提案內容複雜度，由議案主

責機關或研考會召開會議，邀請第三方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協調。議

案主責機關完成提案計畫書調整增修後應函報本府進行書面審查。 

B.書面審查作業原則上需於15日內完成，由研考會以電子郵件寄送審查

會議成員進行書面審查，經研考會彙整書面審查意見後，檢送至議案

主責機關。 

C.議案主責機關應於收到書面審查意見公文5日內，在i-Voting系統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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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公布提案計畫書與相關資料，進入「提案討論階段」，進行討論。 

(2)初審結果為「建議不執行」：由研考會將初審結果通知提案人及議

案主責機關；並公布於i-Voting系統及本府參與平臺。惟議案主責機

關仍可思考納入政策參考可行性，並視需要進行回應。 

（三）議案如已依本府相關規範施行公民參與機制（如參與式預算、公

共工程落實公民參與制度作業程序、都市計畫公展前民眾參與作

業程序等），得由提案人敘明公民參與情形，在經審查會議審查

通過後，得由議案主責機關直接進入「形成選項階段」，於審查

通過20日內完成修訂之提案計畫書函報本府進行書面複審及後續

相關程序。 

 

三、提案討論階段 

（一）討論期程：議案主責機關應視提案內容複雜度與實際業務需求，

擬定至少30日以上之討論期程。 

（二）討論管道與機制：政策溝通應採多元管道及方式，議案主責機關

需擇定虛擬或實體公民參與溝通方式，以觸及不同特質民眾，達

到充分多元之政策溝通。 

1.虛擬管道：包含本府參與平臺「眾開講」區、機關官網專頁、市政論

壇/機關/特定議題專頁臉書，及其他公開可供政策討論之網路論壇等。

為提高提案討論能見度與效益，請議案主責機關以本府參與平臺「眾

開講」區為優先，並安排版主/小編（群）主動提供議案相關資訊，

與適時回復網友留言，以強化與民眾之互動溝通。 

2.實體管道：包含公民咖啡館、公聽會、說明會、座談會、工作坊、現

場會勘等各式實體面對面溝通討論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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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議案主責機關辦理各項公民參與會議進行討論時，應依「臺北市公民

參與網『公民參與會議資訊』專區上稿作業說明」在臺北市公民參與

網（網址：http://civil.gov.taipei/）「公民參與會議資訊」專區揭露相

關會議/活動資訊）。 

 

四、形成選項階段 

（一）議案主責機關應於討論期程結束後20日內彙整收斂討論意見及選

項方案，並填具修訂之提案計畫書（如附件1）函報本府（研考

會收件）進行書面複審。 

（二）議案主責機關彙整討論意見及選項方案宜完整羅列呈現各項討論

意見內容、梳理歸納不同面向意見/支持向度，進而提出提案內

容與選項方案是否修訂、修訂內容，及相關回應說明（如無法參

採某些建議之理由），前述彙整分析應作為修訂之提案計畫書附

件一併函報。 

（三）本府（研考會收件）於收受修訂之提案計畫書次日起15日內，提

供原審查會議成員進行書面複審，經彙整意見後函復議案主責機

關。 

（四）議案主辦機關應依書面複審意見修訂後，依其內容於i-Voting系

統進行資訊上架宣傳。如該案為非行政機關提案，需同步於本府

參與平臺更新資訊。 

（五）議案主責機關如認書面複審之意見有執行疑義、窒礙難行者，應

於收到書面複審結果通知15日內，敘明無法執行之原因、是否有

其他替代方案等資訊，簽報市長核可後據以函知研考會，由研考

會轉知審查會議成員，並由議案主責機關至i-Voting系統公布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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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架之理由。如該案為非行政機關提案，則需同步公布於本府參

與平臺。 

 

五、宣傳準備及上架階段 

（一）議案主責機關應於投票日14日前，於i-Voting系統上傳定案之提

案計畫書並更新各欄位，如該案為非行政機關提案，需同步公布

於本府參與平臺。 

（二）議案主責機關應於投票日30日前依「i-Voting資訊公布及宣傳作

業SOP」（如附件4）完成整體投票宣傳規劃，並提報至府級行

銷會議討論後據以執行。 

 

六、投票、結果公布及執行階段 

（一）議案主責機關應依提案計畫書所載投票流程辦理投票作業。 

（二）投票： 

1.議案主責機關應在投票日30日前與本府資訊局承辦窗口聯絡，進行系

統測試，並依限完成投票人資格驗證及相關系統設定，再進行正式機

上稿作業、開放投票。 

2.議案主責機關應於投票期間安排工作人員解決民眾提問，並安排科長

級以上人員為專案督導人員，隨時掌握投票情形做即時緊急應變處理。 

3.如有規劃現場投票，應於投票日20日前確認各投票場地設備及流程完

整性（如投票期間人力配置、場地/設備布置、投開票流程規劃、緊

急事件處理規劃、投票Q&A等），並於投票期間安排現場工作人員解

決民眾提問與庶務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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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結果公布： 

議案主責機關需於投票結束翌日起14個工作日內，將投票結果與其

運用方式(結果說明表如附件5)簽報市長奉核後，以新聞稿或其他方式

公布於市府及機關網站或媒體，並上傳結果說明表至i-Voting系統及函

報研考會備查，如該案為非行政機關提案，需同步公布於本府參與平臺。

i-Voting執行結果將納入每季公民參與委員會大會報告。 

（四）執行： 

1.議案主責機關針對投票結果之參採運用，應按其提案計畫書所載投票

結果運用方式辦理。 

2.在結果公布及執行時，議案主責機關應視後續執行進度與內容落實情

形，於i-Voting系統持續更新辦理情形；如該案為非行政機關提案，

則需同步於本府參與平臺公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10  

 

臺北市政府i-Voting網路投票作業提案計畫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

主辦機關 
 

協辦機關 
 

提案名稱(*) 
 

執行階段 
 

(請註明本次填報係依據 i-Voting 何項階段辦理) 

i-Voting 執行 

預算經費 

(含預算科目) 

 

 

（請機關填寫辦理 i-Voting 所需經費） 

i-Voting 

辦理方式 

□機關自辦   □委託辦理： 

（以機關自辦為原則，如採委託辦理，需說明理由及經費估算） 

提案來源 □行政機關提案  □非行政機關提案 

提案上架討論時

間與位置 

 

 

(以臺北市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「眾開講」專區為原則，請註明上架討論時間，並需放置

相關文件、懶人包等資料，及安排版主/小編互動，適時回應民眾) 

(建議/預定)實

體討論方式(含

議案形成初期之

討論) (*) 

 

 

 

(請敘明(1)是否採實體討論、(2)採用何種形式實體討論) 

提案背景說明

(*) 

 

 

(請說明議案背景源起，如為何執行、目前討論情形、問題癥結點等) 

(規劃)選項方案

(*) 

1. 

2. 

3. 

(請簡述選項名稱與內容，如不夠請自行增列，規劃之選項得視提案討論階段討論情形，微調修 

訂選項內容) 

(建議)投票人資

格(*) 

 

 

 (請述明採全市／區／里或特定範圍，並儘可能註明母體數) 

(建議)投票人驗

證方式(*) 

 

 

(驗證方式介紹請參考附表，以驗證強度中度以上為原則) 

投票期間 

 

 

(請敘明投票期程，如有現地實體投票有不同投票期程，應同步敘明) 

投票方式與現場

投票規劃 

一人/帳號   票 

1.是否有現地實體投票： 

□是：(請述明理由)  □否：(請述明理由)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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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現地實體投票人資格： 

□與網路投票之投票人資格相同 

□與網路投票之投票人資格不同：(請述明資格及大約母體數) 

投票流程規劃 

1.是否預訂有本次投票作業程序(包含人力配置、緊急事件聯絡與處理方式等)： 

□是：(請述明何時完成) 

  □否：(請述明原因) 

2.是否預訂有本次投票 Q&A公開供民眾參閱： 

  □是：(請述明何時完成及預訂放置位置) 

  □否：(請述明原因) 

行銷宣傳(*) 

☐宣傳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(行政機關提案人，依據資訊公布及宣傳 SOP完整敘明行銷宣傳規劃，非行政機關提案人可填寫

建議行銷宣傳管道) 

數位落差解決方

案 

□現場專人協助流程 

□事前召開投票流程說明會 

□依不同需求提供投票資訊(如不同語別或大字版傳單) 

□其他         (請說明) 

(請行政機關考量 i-Voting 面臨之數位落差問題，述明專案中消弭如銀髮族、不同障別、新移民

等不同族群數位落差之方式) 

(建議)投票通過

門檻 (*) 

本案是否有設定投票結果通過門檻  

  □是：請述明標準及設定原因 

  □否：以最高票者為結果 

  □其他 

投票結果公布 

☐預定公布方式：     (請述明採新聞稿、記者會、網站公告或其他公布方式) 

☐預定公布日期：      

☐預定結果運用： 

  ☐完全參採 

  ☐政策參考 

  ☐結果送交專業委員會決策考量 

  ☐其他 

專責人員 
☐專責人員姓名/職稱：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 

檢附附件(*)  

備註  

自我檢視 

□以上各項欄位皆已確認填寫 

□相關附件皆已檢附 

□機關內部已完成 i-Voting 執行評估(請提供佐證資料如會議紀錄) 

議案主責機關核章欄 

業務單位 主任秘書 機關首長 

   

註 1：各機關執行 i-Voting 作業應依上開作業說明逐步思考及填寫，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函報本府(研考會收件)，進

行提案初審作業。 

註 2：非行政機關提案人自本府參與平臺填寫相關欄位(*號註記欄位)，其中，「提案背景說明」、「規劃選項方案」、

「投票人資格」、「投票通過門檻」等 4欄位為必填，其他*註記欄位可由提案人填寫建議方案，俾利後續與議

案主責機關或審查會議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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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i-Voting 系統驗證方式一覽表 

建議優先採用

之驗證方式 

驗證方式 驗證強

度 

說明 優缺點說明 

 圖形驗證碼 低 輸入系統提供 4~6碼隨機

數字驗證。 

1.快速簡單 

2.無法防止灌票 

 社群帳號登

入 

低 介接 Facebook、Google+ 

網站帳號登入驗證。 

如已有登入 GOOGLE、FB

帳號，直接點按鈕進行帳

號驗證 

1.快速簡單 

2.無社群帳號者無法使

用，且無法防止灌票 

 電子郵件驗

證碼 

低 輸入發送至電郵信箱之驗

證碼驗證。 

1.電子信箱普及性高

(但仍有無電子信箱

者) 

2.如採手機投票較不易

操作 
 手機簡訊驗

證碼 

中 輸入發送至手機簡訊之驗

證碼驗證。 

1.快速方便民眾易操

作，且驗證強度較上

述方式提高。 

2.需編列簡訊寄發經

費，且不易估算。 

 台北卡會員

登入 

高 介接台北卡系統，以「身

分證號碼」、「生日」、「卡

號外碼」判斷是否為台北

卡會員為驗證。 

驗證強度高，但持有者

較少，不易刺激民眾參

與投票 

 投票人資格

(匯入名單)

驗證 

高 將符合投票資格的資料匯

入，民眾輸入正確資料為

驗證。 

如身份證字號、姓名和電

話 

1.可有效掌握投票目標

對象，且驗證強度

高。 

2.需強化宣傳，增加投

票率。 

3.需留意名單個資保

護。 
 戶役政系統

驗證 

高 介接戶役政系統做驗證，

以「年齡」、「戶籍地」和

「原住民註記」等條件做

為判斷驗證。 

1.驗證強度高。 

2.需配合戶政機關上班

時間，投票時間受

限，失去網路投票無

時間限制美意。 

 自然人憑證

驗證 

高 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

驗證。 

1.驗證強度高 

2.需具憑證和讀卡機，

設備門檻較高，影響

投票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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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擬提案計畫書參考原則 

提案人於撰擬提案計畫書時，可參考下述原則與表格中各項說明，

逐步完備內容，使民眾可清楚了解提案理念與重點。 

(1) 提案資料公開性：提案人是否已（或規劃）足夠事實基礎資料可供

民眾查詢，讓民眾對提案有所了解，並定期更新資料內容與參考資

料，及回應民眾對於資料公開之需求。 

(2)討論方式與管道多元性：提案人是否已（或規劃）採多元討論溝通

機制如各式網路討論平臺、實體公民咖啡館、座談會、工作坊、說明

會、公聽會等，將相關訊息周知民眾，並與民眾（特別是預定投票人）

進行溝通互動，非行政機關提案人可提出建議討論方式。 

(3)投票機制之設計：包含投票人資格、投票人驗證方式、投票期間、

投票方式、投票結果公布等訊息是否皆已初步規劃，並於後續執行時

充分揭露、加強宣傳與觸達，非行政機關提案人可提出初步建議。 

(4)目標對象溝通/投票需求之考量：是否在草擬提案時，即已考量不同

障別、年齡、性別、族群等投票人之需求，降低議題討論/投票門檻

（如提高提案內容文字論述清晰度、虛擬網路討論平臺無障礙設計、

實體討論會議/活動無障礙規劃等），使其皆能參與提案討論及投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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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-Voting提案檢核方式與標準 

研考會與議案主責機關於3至6個工作日內針對提案內容進行初步檢

核。檢核通過即於次日進入附議，並通知提案人，檢核方式與標準如下： 

一、i-Voting提案檢核包含主/協辦機關確認，及內容合宜性確認。檢核

時程以3至10個工作日為原則，如有疑義案件，將另提報至公民參

政組工作組會議，邀集機關與委員討論執行可行性，並得視實際需

要邀請提案人參與。 

二、主/協辦機關確認：研考會以電子郵件同步聯絡及確認提案之議案

主責機關，議案主責機關應配合於6個工作日內完成主/協辦機關權

責確認及機關回復說明（一級機關協調所屬依規定辦理），如遇權

責協商爭議，依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加強橫向聯繫及管轄權爭議處

理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檢核標準：下列事項不得開放附議 

(1)非純屬本府職權事務（如涉及中央各級機關、其他縣市政府及各級

民意機關）不得作為提案。 

(2)提案未通過審查者，於一年內復就同一提案重行提出。 

(3)已依民眾提案執行或納入要執行者； 

(4)相同內容提案； 

(5)提案內容屬一般政令宣導或喜好度調查等； 

(6)法院審理中之司法案件或已由檢調單位進行偵辦之案件； 

(7)業經本府行政機關審查送議會審議之法律草案； 

(8)行政機關已對提案內容有既定政策規劃，且不適合依提案內容調整。 

(9)經檢視該議題未能提出或未能形成不同價值、觀點之討論選項。 

附件二 
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26D2011-20160314&RealID=26-05-2006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26D2011-20160314&RealID=26-05-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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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違反下列情形之議題 

A.恐嚇、猥褻、誹謗、詐欺或公然侮辱等情事。 

B.侵害他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。 

C.種族、宗教及性別歧視、人身攻擊。 

D.違反刑法或引起民事責任之虞。 

E.法院審理中之司法案件。 

F.其他違反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或法律規定之情形。 

上開第(1)、(8)~(9)點除行政機關需於說明一覽表羅列理由外，並應

視提案內容複雜度，如有疑義，應提報公民參與委員會議討論同意，始

得不開放附議案件。另，第(1)~(9)點由研考會敘明機關考量理由回復提

案，並將該案移至「未成案」專區；第(10)點經研考會檢核不受理為提

案，主動隱藏其提案申請，並告知提案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16  

i-Voting檢核說明一覽表 

i-Voting檢核說明一覽表 

編號 提案日期 提案人 提案名稱 分案機關 是否為本府權

管業務 

檢 核 標

準 

機關回復說明 擬回復民

眾說明內

容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註 1：懇請各機關檢視提案時，參考以下事項：(1)該提案是否屬本府權管業務，如

非屬本府權管業務，請敘明主要原因，如該業務係依照中央某項法令規定辦理，

屬中央權管業務；(2)該項事務是否屬貴單位權管業務，如需改分或加分主協辦

機關，需敘明理由及分辦機關； 

註 2：「是否為本府權管業務」欄僅需填寫「是」或「否」即可。 

註 3：「檢核標準」欄：請參考「i-Voting 提案檢核方式與標準」第三點所載「檢核

標準」，如提案內容涉及不得開放附議之項目，請填寫編號(如已依民眾提案

執行或納入要執行者，請填寫 3)，並於「機關回復說明」欄具體說明原因，如

有法令、經費限制，或何種執行困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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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i-Voting 網路投票作業提案審查表 

會議時間： 

會議地點： 

主辦機關  協辦機關  

提案名稱  

提案來源及 

內容概述 

 

預算經費 

(預算科目) 

 

提案來源 
□行政機關提案 

□非行政機關提案 

選項方案 

1. 

2. 

3. 

審查意見 

□行政機關提案 

☐通過 ☐建議不執行 ☐其他 

□非行政機關提案 

☐通過 ☐建議不執行 ☐其他 

意見內容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查會議成員 

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

   

 

 

(正面) 

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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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會議審查與建議參考原則 

1.提案內容合宜性： 

(1)提案內容是否涉及不適合進行i-Voting之提案，如租稅、投資、人事

(已有完整遴選制度)、薪俸、特定契約個案(因涉及契約)之議題，原

則上不宜做為提案。 

(2)提案內容是否涉及現行法令已有相關規範且窒礙難行者。 

(3)提案內容是否屬公共政策、公益性質，且提案內容（現階段執行）

是否有助發揮政策決定效益。 

(4)提案內容因故涉及政策變更、法令修訂等不可抗力之執行困難。 

2.資料充分度：提案人是否已提供足夠的提案發想緣起、選項方案及充

分的參考資料，俾利後續討論。 

3.討論及宣傳方式與管道多樣性：議案主責機關是否已設定足夠之討論

期程，討論溝通管道及後續行銷宣傳方式是否已多元且兼顧數位落差，

並儘可能觸及多數目標對象（預定投票人）。 

4.投票規劃完整性：包含投票人資格設定、驗證方式、投票選項方案、

投票通過門檻設定等項目規劃，是否能對應提案目的，達到辦理該次

i-Voting之效益。 

5.投票結果擬訂運用方式：包含投票結果運用、參採方式及比重，是否

已擬訂分階段落實規劃時程與資訊公開管道。 

 (反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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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-Voting資訊公布及宣傳SOP 

一、為達資訊公開、全民參與公共事務討論之目的，提高提案知曉度，增進民眾參

與討論及投票，議案主責機關應於填寫提案計畫書時，思考善用本府資源，增

加提案討論、資訊公開及宣傳管道。 

二、資訊公開：議案主責機關應於i-Voting執行各階段皆達到資訊公開，以下為各

階段資訊公開管道與必載資訊。 

階段 行政機關提案 非行政機關提案 

平臺 必載文件 平臺 必載文件 

提案檢核階段 i-Voting系統  提案計畫書 本府參與平臺

「i-Voting」提

案專區 

同行政機關

提案 

提案初審階段 i-Voting系統 提案計畫書 

審查會議紀錄 

本府參與平臺 

i-Voting系統 

提案討論階段 i-Voting系統 

本府參與平臺 

眾開講 

其他合適管道 

提案計畫書 

審查會議紀錄 

提案相關資訊(如

懶人包、說帖) 

同左 

形成選項階段 

 

i-Voting系統 

 

提案計畫書 

審查會議紀錄 

選項討論意見 

書審結果 

提案相關資訊(如

懶人包、說帖) 

本府參與平臺 

i-Voting系統 

宣傳準備與上

架階段 

i-Voting系統 

市府通路 

提案計畫書 

審查會議紀錄 

書審結果 

提案相關資訊(如

懶人包、說帖) 

同左 

投票、結果公

布及執行階段 

i-Voting系統 

 

提案計畫書 

審查會議紀錄 

書審結果 

提案相關資訊(如

懶人包、說帖) 

結果說明表 

本府參與平臺 

i-Voting系統 

註：請議案主責機關參考「政策宣導管道一覽表」，於投票日30日前完成整體投票

宣傳規劃，並提報府級行銷會議討論定案後，據以辦理。 

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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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宣傳規劃：議案主責機關應參考下表市府通路，於投票日30日前完成整體投票

宣傳規劃，並提報至府級行銷會議討論定案後，據以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i-Voting宣傳規劃與執行流程 

 

 

 

1.議案主責機關、市長室、研考會討論宣傳規劃 

2.議案主責機關、市長室、研考會協調及確認各宣傳管道（含邀

請市長／機關首長／熊讚拍片、特殊管道溝通協調、素材初稿

初步評估確認及各項宣傳、工作時程確認等） 

（ 第 1、2 項最晚需於投票日前 40 日完成） 

3.提報府級整合行銷會議討論（最晚需於投票日前 30 日報告） 

4.依整合行銷會議決議修訂宣傳作業及素材（如素材調整、增強

宣傳管道和方式）（最晚需於投票日前 14 日完成） 

議案主責機關草擬宣傳規劃及素材初稿 

1.請考量提案特質及「臺北市政府政策宣導管道一覽表」為原

則，並視機關創意規劃宣傳作業。 

2.請考量投票期程、訊息複雜度，於投票日前、投票期間、投票

結束結果公布時皆規劃訊息露出。 

1.依宣傳規劃期程露出訊息 

2.投票期間如超過 14 日，應於投票期中發布第 2 波智慧臺北/市

政論壇臉書及市府官方 LINE(第 1 波為投票日前及當天發布) 
投票期間 

1.宣傳通路申請、各通路訊息露出時程及定稿素材確認。 

（最晚需於投票日前 10 日完成） 

2.新聞稿發布、LINE、市府官網 LINE、智慧城市官網：投票

日前 1~2 日發布投票資訊新聞稿 

提案討論階段 

形成選項階段 

（最晚需於投票日前 30 日

提報府級整合行銷會議） 

宣傳準備及上架 

（投票日 14 日前~1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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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政策宣導管道一覽表 

 管道 主管機關 準備素材 

網路媒體 ■市府官網首頁 BANNER 資訊局 網站BANNER 

■各機關官網 BANNER
聯播 

資訊局 網站BANNER 

☐市長臉書 秘書處媒事組 文字、影音、圖片 

■智慧臺北臉書 觀傳局 文字、影音、圖片 

☐熊讚臉書 觀傳局 文字、影音、圖片 

☐機關/機關首長臉書 議案主責機關 文字、影音、圖片 

■市政論壇臉書 研考會 文字、影音、圖片 

■市府官方 LINE 觀傳局 文字稿 

平面媒體 ☐UPAPER 觀傳局 文字稿+照片 

☐臺北畫刊 觀傳局 文字稿+照片 

戶外媒體 ☐捷運站公益燈箱/跑

馬燈 

捷運公司 文字稿 

☐公車跑馬 交通局 文字稿 

☐智慧公車站牌 交通局公運處 文字稿 

☐臺北車站智慧化系統

播放 

交通局 影音 

廣播 ☐臺北廣播電台 訪談 訪談 

電視 ☐有線電視公益頻道/

跑馬 

觀傳局 文字稿 

新聞發布 ■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 議案主責機關  

市府大樓

實體宣傳

媒體 

■市府各服務櫃台為民

服務場館服務櫃檯 

秘書處 單張文宣 

■市府各電梯口及入口

影音播放器 

公管中心 影片 

人際傳播 ■市府LINE群組 議案主責機關首長

秘書 

文字稿 

■研考一條鞭群組 研考會 文字稿 

☐市立國中小學、市立

大學、社區大學 

教育局 單張文宣、文字說

帖等 

特定族群

溝通 

☐相關公民團體 議案主責機關 單張文宣、面對面

溝通 

註：■為必選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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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各機關i-Voting網路投票作業結果說明 

主辦機關  協辦機關  

議案名稱  

實際支用經費  

議案來源 
□行政機關提案 

□非行政機關提案 

議題溝通 

討論方式 

 

(請簡述投票前各項多元溝通情形如辦理多少場說明會、網站小編回應情形說明) 

投票時間 
網路投票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

現場投票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

投票結果說明 

總投票數：           投票率：         

網路投票數：               現場投票數：             

各選項得票數： 

1.               2. 

本案投票是否通過門檻： 

□本案無設門檻，以最高票者為結果 

□本案門檻為： 

□投票結果通過門檻    □投票結果未通過門檻  

投票結果簽核公

布及運用 

☐公布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☐公布日期： 

☐結果運用： 

  ☐完全參採 

  ☐政策參考 

  ☐結果送交專業委員會決策考量(請註明送交之專業委員會名稱) 

  ☐其他 

☐後續辦理情形公告說明：(投票方案如有需長期/分階段施行，請述明後續如何及何時定期公告

相關資訊，俾利民眾查詢。) 

專責人員 專責人員姓名/職稱：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 

媒體露出說明 請檢附媒體露出情形佐證資料 

議案主責機關核章欄 

業務單位 主任秘書 機關首長 

   

 

附件五 


